佛山市南海区共有产权住房申请表
        区         镇（街道）        村（居委会）     （登记号：          ）
	申请人
	
	性别
	
	婚姻
状况
	
	联系
电话
	

	身份
证号
	
	工作单位
	

	人员类别
	□本区户籍居民
□新市民
	户籍地址
	

	现居住
地址
	

	家庭
成员
情况
	姓名
	与申请人关系
	工作单位
	身份证号
	户籍
所在地
	是否共同申请

	
	
	
	
	
	
	

	
	
	
	
	
	
	

	
	
	
	
	
	
	

	
	
	
	
	
	
	

	
	
	
	
	
	
	

	家庭居住情况
	□1.承租住房，其中：□公共租赁住房   □直管公房   □其他              
□2.其他                  

	
	是否有自有住房
	□是
□否
	是否曾享受住房
优惠政策
	□是
□否
	是否已享受宅基地政策
	□是
□否

	是否已签订本市购买住房合同
	□是      □否
	是否签订调换形式的征收（拆迁）补偿协议
	□是      □否

	住房转让情况
	转让时间
	
	房屋地址
	

	婚姻状态
	是否离异
	□是
	析产时间：           

	
	
	□否

	家庭收入状况
	家庭年总收入
	元
	人均月收入
	元

	购买社保情况
	[bookmark: _GoBack]在南海区连续购买社保：□是 □否     连续参保时间：□五年以下   □五年以上

	申请人及共同申请家庭成员是否存在以下情况
	□有危重病人、残疾人员、优抚对象、退役军人、60周岁以上（含60周岁）老人的
□荣获市级（含本市级）以上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见义勇为荣誉称号的
□公交司机、环卫工人
□低保对象、特困供养人员和低保临界对象
□申请人依时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
□被列入国有土地房屋征收范围
□其他符合优先购买共有产权住房政策的情况

	申请人承诺书
申请家庭成员已知晓我区申请共有产权住房的政策，本人及全体共同申请人愿意遵守国家和我区共有产权住房管理的相关规定，我们承诺所提供的家庭住房、财产、收入等情况真实无误，并同意相关管理部门调查核实本人及共同申请人的工作、财产、收入、住房等情况。如有隐瞒、虚报、谎报的，不得享受住房保障，对由此造成的后果负责，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申请家庭人口、收入、住房等情况发生变化时，将主动向住房保障主管部门反映，并同意按有关规定接受住房保障主管部门的处理意见。 


申请人签字（摁手印）：
共同申请成员签字（摁手印）：
             
日期：      年   月   日
注意事项：未成年人、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家庭成员由其法定监护人代签并摁手印。

	审镇街住房保障部门审批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区区住房保障部门审批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